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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南京市鼓楼生态环境局预决算信息公开
工作方案 

 

为做好 2026 年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进

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5号）《财

政部关于推进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财预

〔2021〕29号）以及《2026年鼓楼区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方案》

等相关规定，现将有关要求明确如下： 

一、切实做好 2026年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 

（一）公开主体 

南京市鼓楼生态环境局 

（二）公开内容 

严格按照《2026 年鼓楼区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方案》中公

开模板进行规范化、标准化公开，除标注事项外不得随意删减表

格或内容，没有数据的可以填零或空白，适当细化模板内容。 

（1）部门概况。按模板内容进行公开。 

（2）部门预决算公开表。 

2026年部门预算公开表共13张，包括：收支总表、收入总表、

支出总表、财政拨款收支总表、财政拨款支出表（功能科目）、

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表（经济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、一般

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、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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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表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、

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表、政府采购支出表。 

2025年部门决算公开表共13张，包括：收入支出决算总表、

收入决算表、支出决算表、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、财政拨

款支出决算表（功能科目）、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（经济科

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（功能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基

本支出决算表（经济科目）、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会议费培训费

支出决算表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表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

出决算表、财政拨款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表、政府采购支出决

算表。 

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，不得自行删除。各部

门应确保公开表格中的明细项目合计数与“合计”栏填列的数据

一致。 

（3）部门预决算公开说明。 

2026年部门预算公开说明事项共15项，包括：收支预算总体

情况、收入预算情况、支出预算情况、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

况、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、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、一般

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、一般

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情况、政府性基金预

算支出预算情况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

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情况、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、国有资

产占用情况、预算绩效目标设置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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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部门决算公开说明事项共15项，包括：收入支出决算

总体情况、收入决算情况、支出决算情况、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

算总体情况、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、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

况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

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、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情

况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、财政拨款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、

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、预算绩效评价工作

开展情况。 

在公开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预决算信息时，应包含

以下内容：“三公”经费预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、会议费和培训费

预决算总额，并对增减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（决算报表说明中需

与当年预算数进行对比）。“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”公开为

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和“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”。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公

开要说明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及人数，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

量，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、人数、经费总额。会议费、培训费决

算公开要说明召开会议和组织培训的次数和人数等情况。“三公”

经费、会议费和培训费决算情况说明中“调整后预算”是指按规定

程序调整后的预算数，各分项完成情况均不得大于100%。 

各部门在进行公开说明时，应确保文字说明中的数据与公开

表格中的数据相一致。如表格为空表或表格中数据为“0”，对应

的文字说明中金额也应填“0”。按要求需与上年决算数（或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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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数或本年预算数）作对比说明的，即使发生额为“0”，若有

增减变化，也应填写增减变化原因。若无增减变化，则应写明“与

上年决算数（或上年预算数或本年预算数）相同”。数据比对中

上年数据为系统自动结转生成，原则上不允许修改填报，针对新

增部门（单位）上年未进行预决算公开的情况，新增部门（单位）

可申请开放一体化系统上年数据修改功能，根据实际情况对上年

数据进行修改。 

（4）名词解释。对本部门预决算公开中使用的专业性较强

的名词进行解释。 

（5）部门财政专项资金公开。凡纳入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

单的专项资金，都应公开相关资金分配等信息。对于实行因素法

分配的项目，主管部门应及时公开分配因素、权重及分配结果；

对于实行申报制的项目，主管部门应公开项目申报指南，分配结

果等；其他项目也应该及时公开分配结果。 

（6）部门预算绩效信息公开。除在部门预决算中公开相关

预算绩效情况外，还应按本级2026年预决算公开实施方案中制定

的预算绩效公开要求进行公开。 

（7）部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。除在部门预决算中公开相关

政府采购信息外，其他公开要求应按省财政厅《转发财政部关于

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苏财购

〔2017〕50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的通知》苏

财购〔2024〕117号）等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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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资产管理信息公开。各部门对其占有、使用国有资产

的有关情况进行公开。 

（9）本部门预决算公开管理文件。各部门应公开本部门预

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制度。 

（三）公开时间 

经区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、决算及报表，应当在批复后

二十日（自然日）内向社会公开。部门所属单位预决算公开的时

间为部门批复后二十日内公开。 

（四）公开方式 

有独立门户网站的，必须实现“双公开”，即在门户网站和全

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上同步公开，并保持数据一致。如无独立

的门户网站，只需在全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相应专栏公开。在

门户网站公开时，也可采取设置链接至全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

相应专栏的方式进行公开。 

（五）涉密信息处理 

健全预决算公开保密审查机制，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法

律法规规定进行审查。 

二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充分认识预算单位是部门决算公开的

主体，切实履行主动公开义务，对公开落实及结果负责。要提高

政治站位，深化思想认识，把预决算公开工作摆上重要位置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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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组织领导，严格划分责任分工，确保预决算公开各项政策要求

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加强监督指导。预决算公开是预算法等法律规定各部

门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。要依法及时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，按时

报送预决算公开完成情况。根据区财政局定期监督检查结果，及

时抓好整改工作。 

（三）加强信息宣传。加强对社会反映的评估和舆情引导，

积极与新闻媒体沟通，抓好正面宣传，营造良好的预决算公开氛

围。对预决算公开中涉及的重大事项，以通俗易懂的方式，做好

对社会公众的解释与说明工作，对预决算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要

积极做好舆论应对工作。 

 

 

 

南京市鼓楼生态环境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6年 1月 28日 


